附件1：
五华区司法局关于购买2025-2026年度
行政复议与应诉辅助法律服务的计划

因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和诉讼案件的需要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、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结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《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》的要求、上一年度购买法律服务的情况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修订后的工作质量要求，行政复议科拟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向一个承接主体购买法律服务。现编制购买服务计划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[bookmark: _GoBack]购买2025-2026年度行政复议与应诉辅助法律服务(目录代码及名称：B0102法律咨询服务）
二、购买主体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前的辅助工作
1.接待当面递交材料的申请人，接收通过邮寄、网络等方式递交的申请材料；
2.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提出法律意见；
3.协助经办人向申请人送达补正通知书、不予受理决定书、告知书等法律文书。
（二）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辅助工作
1.根据案件办理情况，及时将案件材料归档并实时录入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平台；
2.协助组织行政复议案件听证会、案件调查会、现场调查等，并做好相关记录工作，例如协助制作听证会笔录、公证固定证据等；
3.根据申请人及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，针对案件出具法律意见；
4.为行政复议案件决策论证提供法律咨询意见；
5.协助调解行政争议，参与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工作；
6.协助参与以区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；
7.提供坐班服务，协助案件承办人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相关工作。
（三）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结束后的辅助工作
1.协助经办人向申请人、被申请人、第三人等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；
2.将行政复议卷宗材料按照《云南省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档案管理办法》要求进行归档整理。
（四）行政诉讼应诉及其他辅助工作
1.将行政诉讼案件录入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平台；
2.代理因行政复议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；
3.打印、装订应诉材料。
（五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的其他辅助工作
1.按要求使用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平台；
2.协助制作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情况等文书资料；
3.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辅助工作。
四、服务期限
从购买协议签订之日起1年内。
5、 预算资金
（一）项目金额：30万元以内，其中20%将在合同中约定根据服务质量考评结果予以结算。
（二）资金来源：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工作经费中列支。
六、承接标准
（一）承接主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、公证处，能提供本项目规定的服务内容。
（二）承接主体指定的工作团队必须由具备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带领，无执业违法违规记录，并配备相应的辅助人员。
（三）承接主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、资金状况良好。
（四）承接主体具有相关行政复议法律咨询或服务工作经验的优先选择。
七、目标要求
通过购买服务，达到优质优价购买法律服务的目标。承接主体按照依法、勤勉、敬业、高效的原则，通过提供日常司法辅助服务、协助参与案件听证会、调查会，以出具法律意见书或者参加有关会议、参与调解、日常咨询、委托代理、专项法律服务等方式，为行政复议办公室提供法律服务，并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负责。
八、购买方式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4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函〔2024〕7号）文件规定，此次项目属于分散采购，由五华区司法局按照《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采购管理办法》，采用综合评分法确定承接主体。
九、资金支付方式
按照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内容支付服务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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